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工務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規定 

一、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使各管理處辦

理各項農田水利工程時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六、工程施工期間，本署及管理處得依職責派員督導，對

於各項表、報、計畫及工作文件紀錄等應確實核對建

檔備查，並依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執行品

質管理作業。 

    有關工程品質抽驗作業，應依農業部主管工程品

質抽驗作業要點及契約規定辦理。 

    管理處應適時更新本署工程管考系統內各項工程

相關資訊。 

七、工程修正施工預算或變更設計，除依農業部農田水利

署辦理工程變更設計暨修正施工預算作業注意事項辦

理外，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第一類工程應報本署核定；第二類、第三類工程

由管理處核定。如修正施工預算或變更設計後經

費超出核定金額時，應籌妥財源後辦理。 

(二) 各類工程經發包或修正施工預算或變更設計後，

由於經費增減致使工程類別變動，其工務處理程

序按變動後之類別辦理。 



 

(三) 各類工程經核定修正或變更設計原則後，於編製

修正施工（變更設計）預算書前，舊項目於變更

設計會勘紀錄簽奉管理處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

得先行施工付款。新增單價經會勘及核定後，得

先行施工再進行議價付款，該協議紀錄影本應附

於修正施工（變更設計）預算書內，議價程序由

管理處自行辦理。 

(四) 各類工程契約變更者，應請廠商出具契約變更同

意書之書面文件，並附於修正施工（變更設計）

預算書內。管理處編製修正施工（變更設計）預

算書時，除原分配經費不足支應修正或變更經

費，應即辦理外，其辦理時機如下：. 

1.工期在六個月以下者，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2.工期超過六個月且在一年以下者，以預定完

工前三個月辦理為原則。 

3.工期超過一年者，以每年至少彙辦一次為原

則。 

(五) 各類工程最終一次修正施工（變更設計）預算書

至遲應於竣工前核定，以為驗收依據。有特殊情

形需於竣工後辦理修正變更者，則以編製修正結

算明細表（竣工圖）方式為之，且仍應依前四款

修正變更程序核定後作為驗收之用。屬驗收結果

需辦理結算或圖說修正者，亦同。 



 

八、各類工程辦理展延工期時，應於竣工期限前依農業部

農田水利署辦理工程工期核算注意事項辦理，其核定

程序如下： 

(一) 第一類工程：報本署核定。 

(二) 第二類、第三類工程：由管理處核定。 

    廠商申辦展延工期送請管理處審核並於七工作天

內審核完畢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第一類工程：報本署核定。 

(二) 第二類、第三類工程：由管理處核定。 

    前二項之各類工程展延工期核定後，應由管理處

登錄於本署工程管考系統中。 

十、工程驗收應依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工程驗收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